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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课 

下面继续学习第三个科判“坚持不懈对治烦恼”： 

吾宁被烧杀，或遭断头苦， 

然心终不屈，顺就烦恼敌。 

“坚持不懈对治烦恼”是一种决心。什么样的决心？就是我宁可被烧杀，被烈

火焚身，或遭到砍断头颅的痛苦，但我的心不会屈服、顺从于烦恼怨敌，绝对不

可能任其摆布。 

达到什么程度，心不屈服、不顺从烦恼怨敌？就是说纵然遇到生命危险，

而且是极端恐怖的情况出现，我宁可遭受被焚烧而死、遭到断头的痛苦，都不屈

服，表现出极其强大的断除烦恼的决心。 

试想一下，如果每个修行者都有这种决心，还有什么烦恼不可战胜？平时我

们在修持断烦恼之道时，遇到一点违缘就想退失，不想修法。实际上这种违缘远

远比不上遭烧杀断头之苦。遇到一点点违缘就屈就于烦恼贼，如果我们用这种软

弱的心态修持佛法，怎么能够调伏内心的烦恼？烦恼从无始以来就盘踞在我们

的相续中，力量非常强大，对治这么强大的烦恼怨敌，没有坚强的决心，没有坚

定的誓愿，根本就无法办到。所以，对于修持对治烦恼、断除烦恼的态度应该是

：宁可被烧杀、遭到断头之苦也不屈服。有了这种决心，即使遇到世间的种种违

缘，也绝对不可能让我们从修持断烦恼之道中退失。 

此处告诉我们，在内心当中要发坚定的誓愿，有了这种誓愿就可以和烦恼作

战到底，反之，遇到小小的敌人就已经投降了，那么遇到真正强大的烦恼怨敌时

，根本不可能和它做斗争。 
历史上有很多不屈烦恼贼，不顺就烦恼贼宁可舍身的修行者。经典中记载：

有一位比丘托钵化缘时，不慎进入淫女家中，淫女想方设法引诱比丘，而比丘坚

持守持戒律，淫女说：要不然你跳下这个火炕，要不然你就顺从我的心意。比丘

为了护持清净戒律，宁可跳下火坑，也没有顺从贪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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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愚经》中有个著名的公案，在汉地也广泛流传。印度有个小沙弥和师父

受一位居士长期供养，居士每天中午把饭、菜送到寺庙。有一天居士受到邀请

去做客，因此，居士交代他的女儿负责送中午饭，但他的女儿忘记送午饭的事。

到了中午，师父就派沙弥去施主家取午饭，沙弥到施主家后，他的女儿看到沙弥

相貌庄严，顿时产生了很大的贪欲心，就用各种语言引诱他，并要求他还俗嫁给

他，还说她有很多家产。沙弥想：如果现在转身走开，对方正处于强烈的贪欲烦

恼中，假如她追过来大喊大叫，有可能被其他的路人误解，而引发对三宝的不信

之心，所以没敢逃跑。此时沙弥急中生智，对她说：“请先进到房子里，我已经考

虑是可以的，但我需要做一些事情”。他让这个女人为他找了一间空房，进去后

把门拴上，把袈裟脱下来挂在衣架上，找了一把剃刀。他想：以前也有比丘误入

这种淫女的房子，为了不失戒律跳下了火坑；还曾有一船的比丘，在海中因为船

只损坏全部落水，当时有位年轻的比丘找到一块船板，另一位出家受戒时间比

他长的老比丘告诉他：我出家的年龄比你长，是上座，你应该把船板给我，年少

比丘听了之后，毫无犹豫把船板递给上座，自己淹死了；沙弥又想：有一群比丘

在旷野中被强盗抓住，强盗把他们的衣服抢走，用草捆住他们的手，他们为了守

护戒律根本没有动一下，连草都没有拔出来。他们为了护戒能这样做，难道我不

是佛弟子吗？难道我不能守护清净的戒律吗？他想：现在我不舍弃三宝，也不舍

弃戒律，为了护戒修行只舍弃生命。想到此，沙弥向佛陀涅槃的方向三顶礼之后

，用剃刀割断脖子上的动脉而死。这个女人在外等了很长时间没有动静，过来看

时沙弥已经自杀身亡。她一下子清醒过来，贪欲心立刻息灭，等她父亲回来后，

她把整个事情告诉父亲。当时有个规矩，沙门、修行者死在俗人家中要罚款，所

以他自己到国王那里交罚款。国王问原因，他就把这件事讲出来。国王很感慨地

说：现在这样的时代还有如此护戒的修行者，的确非常稀有。国王表彰了这个清

净的沙门，在整个国家里宣传此事，很多人因此入道。当然沙弥并不是把头砍下

 
 



《入菩萨行论》第46课 

来，而是自杀身亡。但他的心始终没有屈服烦恼，为了战胜烦恼，他宁可舍弃自

己的生命。有这样的决心，还有什么烦恼不能战胜？肯定能战胜。  

这些公案都是前辈修行者的真实事迹。我们后学者看到这些公案应该有所

震动、有所启发。他们为了护戒、为了对治烦恼不惜献出生命，那么我们现在不

能因为小小的痛苦、障碍就舍弃对治烦恼的修行。 

颂词主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要“坚持不懈对治烦恼”，哪怕遇到生命危险，都不

要屈就烦恼贼。 

辛三、能断除烦恼而生欢喜； 

我们应该知道烦恼是可以被断除的，如果烦恼始终不能断除，我们下很大的

工夫，最后还是纹丝不动，那我们精进修持就没有意义了。但可喜的是：烦恼是

能够被断除的，它的自性决定了它一定可以被断除。想到烦恼可以通过精进修

持而断除，我们就应生起欢喜心，进一步坚定修持断烦恼之道的决心。  

 常敌受驱逐，仍可据他乡， 

 力足旋复返，惑贼不如是。 

“常敌”就是普通的怨敌。世间普通的怨敌受到强力驱逐出境后，仍然可以盘

踞在他乡养精蓄锐，待实力恢复之后就卷土重来对你进行加害，但烦恼怨敌并不

是这样，如果一次性地从根本上根除,烦恼不可能再度复返。我们都知道，世上的

怨敌有时虽然把他赶走，但他可以在其他地方盘踞、培养势力；有时虽然头目被

杀死，但他的部下会在其他地方重振旗鼓；有时把怨敌家里的大人都杀了，但小

孩可以隐藏起来以后再报仇，历史上的《赵氏孤儿》就是个典型实例；有时把本人

杀死了，但他的亲友又承担了所谓报仇的责任，所以这种怨敌总是无法彻底消

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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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的怨敌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反复出现，那烦恼怨敌会不会如

此？如果烦恼怨敌也像平常怨敌一样，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虽然我们把烦恼完

全断除，但它也可以养精蓄锐、卷土重来。如此一来，我们努力修持“断除烦恼

之道”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它可以无数次重返而来，把烦恼击败了又产生，这样永

远没办法根除烦恼，修道就没有了意义。但寂天菩萨很肯定地告诉我们：“惑贼

不如是”，就是说烦恼的怨敌不是这样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一次性

把烦恼完全铲除，它绝对不可能再卷土重来，一灭永灭。 

在佛经及很多论典中，讲到断烦恼的功德，如果修行者获得见道果位，已经

把“见所断”断掉之后 ，见断永远不会再产生；如果到了修道圆满的时候，把“修所

断”断掉，“修断”永远不可能再出现。也就是说烦恼断除后绝对不可能再次产生。 

在小乘有部的论点中，曾经提到阿罗汉退失的情况，也叫退法阿罗汉。阿罗

汉在断除“修断”之后，有可能从阿罗汉的果位退失，也就是说相续中突然产生

“修断”，然后就从阿罗汉果位退失。当然，按照小乘自宗的说法，退失的时间很

短，因为阿罗汉有基础，所以在很短时间就可以恢复。退到什么程度呢？绝对不

可能退到凡夫，最多退到初果就不会再往下退。 

小乘有部有时有必要这样讲，但在大乘论典中不承认这种说法，认为这是不

了义的说法，既然已经断除了修惑，不可能突然在相续中出现烦恼。因为要获得

阿罗汉果位，烦恼障的种子要完全灭尽，已经没有种子了，凭什么重新产生修断

呢？它是没有因缘产生的。所以大乘、小乘经部不承认阿罗汉得果后退失的情

况。我们中间插述一下，有一些观点是这样认为的，实际上阿罗汉不可能退失。 

　　所以我们一旦把烦恼灭尽，它绝对不可能卷土重来。世间有很多怨敌卷

土重来的事例，汉朝时雁门关之外很多游牧民族经常骚扰关内，汉文帝把匈奴

打跑后，一段时间它又重新来犯，又开始打，疲于奔命。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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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和烦恼作战，是一胜永胜，如果真的一次性把烦恼铲除了，它绝对不可能

有再度复返的机会，这就是“惑贼不如是”。 

为什么“常敌”（世间的怨敌）驱逐之后又会“力足旋复返”？而烦恼贼则一断

永断，不会再回来的原因何在？我们要知道原因，不知道原因我们的内心中还

可能有疑惑。  

      惑为慧眼断，逐已何所住？ 

  云何返害我，然我乏精进。 

烦恼被慧眼所断，从我们相续中驱逐出去后，它住在什么地方呢？没有任何

住处，无处可去，所以不能再返回来伤害我。对于可以一断永断，不能再返回来

伤害我的烦恼，本来是可以断掉的，但由于我内心怯懦，不具足精进，所以至今

为止还没有断除烦恼。相反，如果我具足精进断除了烦恼，那烦恼绝对不可能在

我的相续中反复生起，想到这里就觉得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如果一个怨敌永远灭不掉，总在威胁你，并一而再、再而三地骚扰你，试想

烦不烦？肯定寝食难安。现在对于烦恼怨敌，只要我们具足精进，就一断永断，

不会反复出现骚扰的情况，就会永远得到安宁和自在，想到这就会很愉快。但现

在面对这样的好事，我们居然没有去做，因为内心怯懦、缺乏精进而不去做断除

烦恼的修行，的确很不应该。 

　　“惑为慧眼断，逐已何所住？”为什么世间的怨敌可以反复回来，而烦恼断除

之后就不会产生？我们可以分析：因为世间人相续中暂时有一个让怨敌返回来

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我执、烦恼。只要受害者相续中有我执，心中就会有和他

作对的怨敌的概念，对他而言，怨敌会再再回来，或者他会再再树敌。对对方来

讲，相续中也有我执，我执未断，他就会想到还有怨敌要灭，只要有机会就会想

方设法地伤害他，直到把他消灭。暂时来讲，因为怨敌的双方都会有这种共同基

础——我执存在，那就会在此基础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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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烦恼一断就不会再回来？因为烦恼本身就是我执，从根本上来讲，它

没有一个实在的本体，是染污性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是一种假象，好像

黄昏时我们把绳子错看为蛇一样，当我们没有认清它的本质时，似乎是一条恐怖

的蛇，在我们认为它是蛇时，自始自终这条蛇的本体是虚幻的，它从未出现过。

烦恼、我执的本体就和这条蛇一样，暂时看起来很强大，盘踞在我们的心中，使

我们产生很多烦恼痛苦。从世俗角度来观察，它的确存在，但是从究竟角度观察

，烦恼、我执就像黄昏绳上的蛇一样，不管我们从世俗的角度认为它多可怕、多

厉害，但实际情况是：它从来就没有产生过，我执是颠倒的、本来不存在的自性，

本体的虚假决定了它不可能真实存在。 

“慧眼”是什么？慧眼就是了知烦恼本质的智慧，用慧眼已经把烦恼我执看穿

，认清了本来面目。烦恼是染污性的，无明的自性，而慧眼是殊胜的智慧，二者

是正对治。当我们处在我执、烦恼的状态中时,是没有慧眼，没有清净智慧的。一

旦有了清净的智慧，看穿了它的本质之后，烦恼就会随之消失。因为烦恼、我执

本身并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只要慧眼一看清它的本质，不需要驱逐，它就

会自然消亡。就好像绳上的蛇，绳上的蛇在我们没看清楚时，我们认定它是一条

蛇，从头到尾怎么看都像蛇，如果我们把电灯一拉开，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之下，

我们发现它的本质就是绳子，当我们看清楚它是绳子时，这条蛇到哪里去了？当

下消失！当下消失是把它赶出去了吗？不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假相。所以

不需要把它赶走，本来不存在，只需要认清它的本质就足够了。 

所以，烦恼、我执的虚伪本性，就注定了它断掉之后永远不可能返回的

结局。因为我们已经彻底认清它的本性，所以不会再受它的迷惑，慧眼一旦

产生，它就一直保留在我们的相续中一直观照。通过不断修行，把烦恼存在

的基础、烦恼的种子断掉之后，它绝不可能再出现、返回来，所以说“惑为慧

眼断”。至于前面所说世间怨敌暂时的基础——烦恼，因为那时没有断除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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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治，所以众生相续当中一直存在烦恼，它就有重新返回的基础。而此时

，烦恼并没有真实、坚实的基础，看起来很强大，其实只是一个假象，就像这

条蛇一样，看起来很强大、很恐怖，没有发现它的本质之前，的的确确在伤

害我们，让我们感受恐怖。但实际上，它的本体就决定了它不是真实的东西

，当我们用灯光一照，恐怖当下就消失。 

“逐已何所住”？：它绝对不可能住在什么地方，因为它的本体就是虚妄的，

如果本体是实有的，把它驱逐后，就会有其他安住的地方。但是它的的确确没有

本体，没有一个去的地方，这样“云何返害我”，它在哪个地方养精蓄锐再返回来

伤害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个道理已经很清楚，就需要我们做一次灭烦

恼的修行，只要把烦恼断除了，就是一胜永胜，一断永断，烦恼不可能反反复复

折磨我们。所以无始以来折磨我们烦恼，通过精进修行把它断掉之后，就会获得

彻底胜利，这样我们想起来就会生起欢喜心。烦恼本身实际上是虚假不存在的，

怎样观察它的虚伪自性呢？下面颂词就教我们如何观察它的本体不存在。 

惑非住外境，非住根身间， 

亦非其他处，云何害众生？ 

烦恼不是住在外境上，外境是指色法，不是住在色等外境当中；也不是

住在我们的根和身体当中；也不是住在外境和根身中间；除了外境、根身和

根身中间之外，其他地方也不可能安住，它怎么害众生？不可能害众生。 

烦恼不可能住在外境当中，不可能住在诸根和身体当中。为什么不能住

在外境当中呢？因为有时虽然境存在，但不一定有烦恼。从某些方面来讲，

烦恼是住在我们身体当中，它不可能住外境。为什么不住在根和身当中呢？

表面上看它是住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但实际真正观察时，它不会住在根身里

，因为有时尽管根身存在，却不一定有烦恼。比如阿罗汉证得有余涅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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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恼已经不存在，但身体、诸根还在；菩萨在入定时，根身也在，但烦恼不存

在。所以我们可以说，烦恼并不是住在根身中，如果住在根身中，只要有根

身，就会有烦恼。所以烦恼并不是真实地存在于根身中。 

烦恼是不是存在于根身之间？外境和根身之间是一片虚空，虚空不会

有任何法存在的基础，所以烦恼不会存在于此。按前面分析，如果要住，也

是住在众生的相续当中，而不会住在其他地方。 

那么除了外境、根身和根身中间之外，其他地方会不会存在？不可能存

在的。因为除了外境、根身，其他地方还有什么可以存在的呢？物质都不存

在，根本没有存在的东西，不存在的东西是无法害众生的。 

    此颂词如果我们没有分析清楚、弄清本意，只看字面意思会认为，“惑非

住外境”，似乎告诉我们烦恼是存在的，只不过它没有住处而已，没办法住外境，

没办法住根身......但实际上并不是表达这个含义。为什么此处说“住”呢？因为有

为法都有三个或四个特征：生住灭或者是生住异灭。此处就是从它没有住于外

境的住，再观察烦恼本身没有住，没有住就不可能有生和灭。所以非住外境、非

住根身间、不住于其他地方，配合前面颂词来讲，就是“云何反害我”，没办法反

过来害我。它在其他地方找不到住处的原因是其本性不存在，如果烦恼是个真

实存在的本体，怎么可能没有住处？它不住外境，也不住根身，什么都不住，说

明它的本性是不存在的，它没个本体，尽管显现是显现，但根本没有实实在在的

自性。我们不观察时，说烦恼好厉害，经常伤害我们，在此阶段可以说烦恼住在

我们的相续中。但真正观察时，它没有本体，不可能住于任何地方。没有住就不

可能有生灭，因为生住灭相互观待，如果本体有生，就有烦恼，烦恼有真实的生，

就会有真实的住，有了真实的住，就可能有真实的灭。但是烦恼本身观察起来，

是因缘和合的假象，所以没有真实的生，不可能有真实的住，也不可能有真实的

灭。如果没有生住灭，它就不可能是有为法。那么，它是不是无为法呢？无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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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存在。 

烦恼不存在有为法的自性，没有它的法相，所以根本不存在它的本体自

性。这里主要是为了说明：烦恼没有自性、没有本体。从胜义的角度观察时，

烦恼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如果它不存在，怎么伤害我呢？如果是在世俗谛中

，烦恼可以存在，可以伤害众生。但到了胜义谛的层面，到了胜义谛的本体中

时，真正观察找不到它的本体，不管是从生的角度，从住的角度，还是从灭

的角度来讲，都找不到它的本体，所以，我们可以下结论：烦恼是不存在的，

它是一种假相。 

假相说明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就像绳子上的蛇一样。它从哪里生的？

没有生。它住在哪里？没有住。从哪里灭？没有。它都是不存在的，只不过

是一个假象而已。说它不存在，可当我眼睛看花了的时候，它似乎存在；要说

存在，当我们定睛一看时，它又没有。这就叫世俗和胜义的关系。 

烦恼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在世俗当中不认真观察时，似乎存在，我们可

以修持断烦恼之道把它断掉。但是真正在观察时，它是假的。假相有什么可

断，有什么可离开的？它本来就不存在。所以在胜义当中无所修、无所断。

但世俗中，毕定有它存在的显现，所以有让它断除的修法，它也可以真实地

被断掉，这就是世俗和胜义的道理。 

此颂词主要是从胜义谛去分析，烦恼本身不存在。一个本身不存在的烦

恼，云何害众生？一个不存在的烦恼，怎么害不存在的众生？根本不可能。

烦恼被认知其自性空的智慧眼断掉之后，它就一灭永灭，不可能再存在。 

下面就从世俗的角度讲，我们不应该恐怖这样的烦恼。 

惑幻心莫惧，为智应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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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苦于地狱，无义受伤害？ 

从世俗的角度来讲，烦恼是幻化的。它虽然存在，但必定是幻化的自

性、假相。对于假象性质的烦恼，我们的心就不会恐怖；如果烦恼不是虚幻的

，真实的存在于我们的相续中，存在于我们本体自性中，那我们就应该害怕

，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也断不掉。 

但现在我们知道烦恼本身是假相，假相的本质就决定可以被断掉。所以

了知它的本性之后，我们就没有必要惧怕了。我们平时惧怕它是因为烦恼的

力量好大，把它执为实有。我们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对它心生恐惧。 

通过前面胜义谛的分析，我们知道烦恼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假相。我

们回到世俗中也要了知：烦恼的确存在显现，也有作用，但它的本体就是虚

幻的自性，对于虚幻自性的烦恼“心莫惧”。为了生起看破假相烦恼的智慧，

我们应该精进地修持断烦恼之道。假如有了这种智慧，我们就不可能因为烦

恼的伤害，让我们再生烦恼，遭受堕地狱等无意义的伤害。以前受到这些伤

害，都是因为没有精进、没有产生智慧。现在我们了知真相后，就应该精进

修持断烦恼之道，以后绝对不可能再堕地狱。 

大乘的殊胜之处就在于它直指显现的本性。如果通过其它的方式，我们

首先会认为烦恼是真实存在的，应该产生实有的智慧，把烦恼真实的灭掉，

我们认为它是真实的，就会产生一种真实的恐怖。我们修道时，因为受到实

执的影响，不能从方方面面入手，所以花了很大的力气但收效甚微。现在我

们通过大乘的加持，了知烦恼本身是幻化的，没有自性可言，虽然还没有真

实的断掉烦恼，但是通过学习，已经生起了烦恼是幻化的正见，内心中的恐

惧就少了一大半，当如梦如幻的真实智慧产生的当下，虚幻的烦恼立刻消

失。到底怎样消失的？消失后去了哪里？不需要问，因为它的本性本体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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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真实的生，没有真实的住，灭了之后也不去向哪一个地方。所以只

要产生了这种大乘的智慧之后，通过这个方式就能断除烦恼。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认真真把大乘直指物质本身的教言，学习得非常透

彻，只有这样才可以通过大乘的智慧观察人生，观察所执著的事物。把自他

从妄执中解脱出来。为什么叫大乘？就因为具足这种殊胜的善巧方便。它的

修行大、所缘大、精进大、方便大等等七大，称之为大乘。这种大智慧、大悲

心，如果在修行者的相续中产生，这个人就会契合于大乘。 

所以，作为修行大乘教言的追随者，进入大乘第一个要素-——大悲菩

提心，必须要认真修；第二个直接看破万法本体的大智慧——般若的智慧一

定要生起。有了这些要素，我们就可以说是修大乘的人。 

己三、摄义： 

思已当尽力，圆满诸学处， 

若不遵医嘱，病患何能愈？ 

思维了前面所讲到的不放逸的内容之后，就应该尽力圆满经论中所讲到

的菩萨学处。就好像一个病人，有了药方，如果不遵医嘱，病就没办法痊

愈。 

我们学习、思维前面的内容，就是为了让我们尽力实践菩萨行、圆满学

处而服务的。所以我们学习完之后，就应该尽量奉行菩萨学处、圆满菩萨学

处，这样学法才有意义。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表面上看看颂词、听听，大概

了知意思和其中一些修行的道理，没有认认真真去实践，那学这部论典的意

义不大。学论典的意义并不是就这么一点点，比如我们看一部小说，把故事

情节看清楚了就好，它没有额外衍生的意义，没有更深的意义。但佛典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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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很深，关键在于我们只看不行，还要去实践，学就是为了实践而服务的，实

践才能够调伏我们的烦恼。所以我们学完之后，必须要尽力的去圆满学处。 

最后此处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一个病人，因为病得很重去看医生，

医生给他找出了病根所在，也给他开了药、抓了药。如果病人认认真真照

医嘱服药，病患就可以逐渐痊愈。如果不遵医嘱，按自己的想法来，病患就

没有痊愈的希望。 

修行佛理和去找医生看病是一样的道理。比如佛陀在经典中，或者祖师

在论典中已告诉我们如何修行，首先怎样闻思，闻思之后怎样去修行。犹如

医生一样的上师、善知识告诉了我们修行的方法，我们听到之后就要去实

践，这样我们内心中的烦恼、我执等过患就会慢慢消尽，逐渐获得殊胜的果

位。 

寂天菩萨在《入行论》中已经把道理教导我们了，下一步就看自己怎么做

了。佛陀大悲心的体现，就是给我们宣讲了解脱法，让我们知道解脱是依赖于自

己的，讲了法之后要去修行，这样就能解脱，不修行就不能解脱。 

《入行论》在在处处也告诉我们这些道理，如果觉得应该真实修行的话，就

好好修行；觉得不应该修行，虽然对寂天菩萨、对《入行论》没什么损害，但对自

己应该是个最大的伤害。就如去看了医生，医生给了你药方，把药开给你，你根

本不当回事，不去服用你的病只能越来越重。所以这种殊胜的对治法，如果我们

学了之后不重视，仍然我行我素的按照按照轮回众生的惯有思想面对轮回的事

情，那么我们在轮回中的病就会越来越深，毫无痊愈的希望。 

“摄义”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努力去修持。  

以上谨慎取舍的不放逸品就学习完了。 

 
 


